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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2222----0000408408408408    

一、 小辭典／商譽價值。 

二、 合夥組織的營利事業變更負責人或合夥人時應否辦理當期決算及清算？ 

三、 冷眼集／稅局，刀刀鋒利 併購，步步難行。 

四、 宗教性醫療財團 免房屋稅。 

五、 金融業：商譽舉證責任在企業 歷來僅二勝。 

六、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自 7 月 1 日起開始查核信用卡刷卡機移供他人使用。 

七、 個人出售預售屋，應列報綜合所得稅。 

八、 個人出售預售屋或成屋有獲利者，請記得併入綜合所得稅申報喔！ 

九、 商譽抵稅／台灣敗訴多 外商也卻步。 

十、 國稅局：業者虛報商譽 無法照單全收。 

十一、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稅門檻調降了! 

十二、 稅局揮刀 併購「商譽」一文不值？ 

十三、 隔代教養學費不能扣除 立委將提案修法。 

十四、 綜合所得稅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適用限制。 

十五、 養孫不能扣稅 阿公：道理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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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小辭典小辭典小辭典小辭典／／／／商譽價值商譽價值商譽價值商譽價值    

【聯合報╱記者林政忠、孫中英】 2013.04.08 02:45 am 
 

  

「「「「收購成本收購成本收購成本收購成本」」」」超過超過超過超過「「「「公平價值公平價值公平價值公平價值」」」」====商譽商譽商譽商譽 

根據「財務會計準則第 25 號」公報，併購買方所支付的併購價格，扣除被併購公司在

併購時「可辨認資產的公平價值」後，相減結果若為正數，即為溢價的「商譽成本」，

存續公司可列為營所稅額的減項攤提抵稅。 

會計師指出，所謂商譽價值，即公司或企業在進行併購時，「收購成本（X）」超過「取

得可辨認淨資產的公平價值（Y）」，即是「商譽（Z）」，亦即「X－Y＝Z」。 

舉例來說，A 銀行花 80 億元（X）買 B銀行，假設 B銀行淨值為 50 億元（Y），差距的

30 億元（Z）即可視為「商譽」價值。 

商譽價值愈高，通常代表買方看好被併購公司的商譽，未來具備賺取超額利潤的能力。

但被收購公司不必然會產生商譽價值，若 Y大於 X，也有可能產生「負商譽」。 

不過，實際商譽價值攤銷抵稅金額動輒上億元，國稅局常以企業未能提出併購的「公

平價值」鑑價報告，進而剔除企業認列的商譽攤銷費用，引發稽徵爭議。 

【2013/04/08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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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合夥組織的營利事業變更負責人或合夥人時應否辦理當期決算及清合夥組織的營利事業變更負責人或合夥人時應否辦理當期決算及清合夥組織的營利事業變更負責人或合夥人時應否辦理當期決算及清合夥組織的營利事業變更負責人或合夥人時應否辦理當期決算及清

算算算算？？？？    

臺南市新化區陳小姐問：有關合夥人退夥或負責人將其出資額轉讓時，應否辦理當期

決算及清算？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表示：依民法第 667 條第 1 項規定：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

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其意旨，合夥組織的成立、存續須有合夥人 2 人以上。

故合夥組織的營利事業，若因合夥人退夥或負責人將其出資額轉讓，導致合夥人祇剩 1

人時，其存續要件就有欠缺，合夥自應解散辦理註銷登記，並應依所得稅法第 75條規

定辦理當期決算及清算申報。若僅變更負責人或合夥人，而其營利事業的主體並未因

此而有解散、廢止或轉讓的情事時，就可免辦理當期決算及清算申報。 

新聞稿聯絡人：營所遺贈稅股  許股長 

聯絡電話：06-5978211 轉 10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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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冷眼集冷眼集冷眼集冷眼集／／／／稅局稅局稅局稅局，，，，刀刀鋒利刀刀鋒利刀刀鋒利刀刀鋒利    併購併購併購併購，，，，步步難行步步難行步步難行步步難行    

【聯合報╱本報記者林政忠】 2013.04.08 02:45 am 
 

  

併購衍生的商譽難題，引爆企業和稅官大鬥法。企業爭取「商譽攤提」的合法權利，

國稅局則搬出「公平價值」的遊戲規則，這是一場矛與盾的租稅大戰，徵納雙方的攻

防駁火，恐怕將延燒至最高司法層次的憲法法庭。 

本報前陣子報導，財政部不主動退還兩百元以下的小額退稅，被民眾痛罵「A錢」，財

政部最後妥協「全都退」。在民意至上的年代，只要是合理的權益，人民都會爭到底；

何況是數百億元的企業併購案，商譽動輒數億到十餘億元，如果不能攤提抵稅，可能

成為企業經營的沈重包袱。 

企業併購法上路後，明訂「商譽」可當成本攤提費用，目的就是在鼓勵企業整併潮。 

人民有納稅的義務，當然也有合法節稅的權利。國稅局在九十五年公布一紙解釋令，

要求企業對商譽認列提出「公平價值」、「合理證據」，如果無法滿足國稅局的質疑，

似乎就是「不公平、不合理」，這對企業主造成「不可承受之重」。稅官常被視為酷

吏，企業併購衍生的稅務問題，再度突顯稅官究竟是為人民把關？還是挑企業的麻煩？ 

國稅局固然「守土有功」，但企併法的出發點本是鼓勵企業拚經濟、擴大經濟規模，

商譽認定不該是「非零即一」的野蠻遊戲，徵納雙方應重新協調出平衡點。否則，國

稅局贏了官司，卻輸了企業拚經濟的動能，恐怕不是全民之福。 

【2013/04/08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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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宗教性醫療財團宗教性醫療財團宗教性醫療財團宗教性醫療財團    免房屋稅免房屋稅免房屋稅免房屋稅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3.04.08 02:45 am 
 

  

房屋稅 5 月開徵，具宗教性質醫療財團法人免稅優惠將正式啟動，慈濟、恩主公等醫

院受惠最大，估計年省房屋稅逾百萬元。 

財政部強調，具宗教性質的醫療財團法人免徵房屋稅，並非無條件，除需符合財政部、

衛生署與內政部共同發布「具宗教性質之醫療財團法人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 項

第 2款規定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認定基準」所訂三大要件，並通過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審查外，房屋稅徵免仍要由稅捐機關查明實際使用情形後辦理。 

宗教性質的醫療財團法人免徵房屋稅，課徵期間為 2012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6月 30

日。財政部強調，在此期間以前應核課未核課或未確定案件均不適用。官員表示，免

稅不可以溯及既往，包括慈濟醫院仍在爭訟中約 7,000萬元（2003 年至 2011年累積稅

額）房屋稅，亦無法依據新規定免稅。 

根據財政部規定，申請免徵房屋稅的宗教性質醫療財團法人，應具備條件包括: 

一、宗教團體或具宗教性質的社會福利事業捐助成立，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立案為醫

療財團法人醫院。 

二、捐助章程訂有基於宗教慈善救濟本質，從事醫療慈善救濟服務或相關事項。 

三、持續提供醫療慈善救濟服務，並在年度經費決算書及執行業務報告書提報具體績

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認可者。財政部強調，其中屬於醫療慈善救濟服務事業

的支出，需符合認定基準規定，即年度醫療收支有結餘者，屬於醫療救濟部分，應達

年度醫療收入結餘的 10%以上。 

由於這類醫療財團法人房屋稅的徵免，是以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審查認可的 101年度（即

2012101年 1 月 1 日至同年 12 月 31 日）經費決算書及執行業務報告書等為準，因本年

期房屋稅 5 月 1 日即將開徵，財部亦已訂定權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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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經濟日報提供 

 

【2013/04/08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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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金融業金融業金融業金融業：：：：商譽舉證責任在企業商譽舉證責任在企業商譽舉證責任在企業商譽舉證責任在企業    歷來僅二勝歷來僅二勝歷來僅二勝歷來僅二勝    

【聯合報╱記者孫中英／台北報導】 2013.04.08 02:45 am 
 

  

最高行政法院聯席會議在二○一一年做出決議，要求企業在併購時，應負起商譽的「舉

證責任」。目前金融業只有兩件勝訴案例，分別是新光銀行併岡山信合社，以及凱基

證券併豐源證等四家證券公司的商譽攤銷案。 

新光銀行合併岡山信合社商譽攤銷案，是銀行合併基層金融案件中，經終審法院、最

高行政法院判決商譽攤銷「應無條件被許可」的首例。 

大部分併購案，被併入的事業體「淨值」都是正數，即有資產價值；但岡山信合社在

被合併時，資產淨值卻是負數。 

被併購時，淨值已是負數，「商譽應為零」。但會計師指出，因為當年銀行併信合社

有其「歷史背景」，即是在中央存保公司指定下進行。 

新光銀當年併岡山信合社時，除從存保取得岡山十點二億元「負價格」外，還要再支

付一點六億多元，做為賠付原岡山信合社社員的出資款項。 

最高行政法院合議庭認為，這一點六億多元「應屬於併購成本」，同意新光銀行可在

申報營所稅時，做為商譽分年攤銷認列。 

凱基證券則是自民國八十八年起陸續併購豐源證、信豪證、吉星證、信隆證等四家公

司，共提列一億六千多萬元商譽、分五年攤提；其中九十一年度提列兩千四百七十九

萬元，已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勝訴，但九十年度攤提一千四百多萬元，卻被判敗訴；

其餘三年度還在訴訟中。 

凱基證同一件併購案，申請分五年攤提商譽，卻「一個年度勝訴、一個年度敗訴」，

不但創業界先例，也讓人匪夷所思，不知道法院在想什麼。 

由於還有案子在訴訟中，凱基證及委任的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都表示，不便多做回應。 

但有會計師指出，少數個案會勝訴，可能是法官認為，業者針對商譽提出的具體評價

報告，已盡到證明收購成本真實性的責任；若國稅局仍不採信，那「舉證責任」應該

轉給國稅局，即由國稅局負起舉證「商譽不存在」的責任。 

【2013/04/08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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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自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自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自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自 7777 月月月月 1111 日起開始查核信用卡刷卡機移供他人日起開始查核信用卡刷卡機移供他人日起開始查核信用卡刷卡機移供他人日起開始查核信用卡刷卡機移供他人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表示：為杜絕營業人移用信用卡刷卡機，幫助他

人逃漏稅捐，並收取不法利益，及促進誠實申報繳納營業稅，維護租稅公平，

將自今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執行信用卡刷卡機移供他人使用之專案查核

作業。  

    該所透露，目前已鎖定轄內 60 多家營業稅稅籍檔為單一機構卻申裝多台

刷卡機之業者，列為重點查核對象。執行專案期間，查核人員將至營業地址現

場稽查，如申請多台刷卡機，而與營業稅申報情形不相當或未裝設於營業處所

者，將請業者提出說明，必要時將不排除進一步向收單機構甚至消費者訪查蒐

集相關資料，以掌握被隱匿之營業地點及實際負責人，如發現有營業人涉嫌逃

漏稅捐或其他不法情事者並將依法究辦。  

    基於愛心辦稅，該專案輔導期間自即日起至 102 年 6 月 30 日止，該所呼

籲營業人，如有移用信用卡刷卡機涉及逃漏稅情事者，請於輔導期間內，依稅

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自動補報補繳所漏稅款，以免受罰。  

新聞稿聯絡人：銷售稅二股田股長  

聯絡電話：（06）5978211 轉 50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 102102102102----0000404040408888    

9 

 

 

七七七七、、、、個人出售預售屋個人出售預售屋個人出售預售屋個人出售預售屋，，，，應列報綜合所得稅應列報綜合所得稅應列報綜合所得稅應列報綜合所得稅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分局表示：為維護租稅公平，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加強個人預售屋及鉅額不動產交易案之查核，該分局提

醒民眾於 100 年度（含 100 年度）以前如有出售預售屋及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

應自動向國稅局補報補繳綜合所得稅，以免受罰。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預售屋買賣係屬財產權利的交易，應以交易時之成交價

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因取得、改良暨移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

餘額核課財產交易所得。 

新聞稿聯絡人：綜所稅課謝課長佳宏 

聯絡電話：05-228156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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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個人出售預售屋或成屋有獲利者個人出售預售屋或成屋有獲利者個人出售預售屋或成屋有獲利者個人出售預售屋或成屋有獲利者，，，，請記得併入請記得併入請記得併入請記得併入綜合所得稅申報喔綜合所得稅申報喔綜合所得稅申報喔綜合所得稅申報喔！！！！    

臺南市林先生來電洽詢：101 年度有出售預售屋而獲利，該筆獲利金額是否須

併入今年 5 月申報綜合所得稅？  

南區國稅局安南稽徵所答覆，個人如有買賣預售屋或成屋而獲利，係屬財產交

易所得，應併入個人綜合所得總額，辦理結算申報。  

  該所又說，個人出售尚在建造之預售屋，係屬權利移轉，應以預售屋（含

土地金額）出售之成交金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及必要費用（例如：印花稅、

代書費、公證費、仲介費等）後之餘額為財產交易所得，併入個人綜合所得稅

申報；另個人出售成屋有獲利者，房屋部分也應比照計算並申報，土地部分則

免納所得稅。  

  該所特別提醒，個人如有買賣預售屋或成屋之情形，應妥善保存預售屋讓

渡書或契約書及相關收付款資料，確實計算財產交易所得，依實申報綜合所得

稅。  

新聞稿聯絡人：本所綜所稅股方股長  

聯絡電話：06-2467780 轉 20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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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商譽抵稅商譽抵稅商譽抵稅商譽抵稅／／／／台灣敗訴多台灣敗訴多台灣敗訴多台灣敗訴多    外商也卻步外商也卻步外商也卻步外商也卻步    【聯合報╱記者孫中英／台北報導】 2013.04.08 02:45 am 
 

  

企業併購後，所產生的商譽無法攤銷抵稅，已引起在台兩大外國商會關注。歐洲商會

去年就將此議題列入年度「建議書」，美國商會今年也將跟進，在今年五、六月間出

版的美國商會白皮書中，將探討商譽攤銷問題，正式代外商產業向台灣政府爭取權益。 

歐洲商會關切商譽議題，是因為有一些歐洲公司在台灣收購其他公司後，發現台灣法

令明明就准許商譽可以攤銷，但國稅局實務上多數案例都不准商譽攤銷，讓業者無所

適從。 

有外商業者指出，目前有關合併商譽攤銷的行政訴訟，絕大多數結果都是判業者敗訴，

這會阻礙未來外商公司在台灣的併購意願。 

歐洲商會指出，台灣國稅局在稽徵實務上，經常以公司合併時，消滅公司的「商譽」，

沒有客觀合理的鑑價報告為由，即將公司列舉的商譽攤銷費用全數或部分剔除。 

歐洲商會認為，財政部應就商譽攤銷可適用的範圍，在法令上加強補充，讓業者有所

依循；且國稅局應有併購實務的思維，對商譽價值鑑定應該尊重專家意見，目前全數

或部分剔除商譽攤銷費用的作法，等於讓業者的併購成本憑空消失。 

此外，像歐洲部分國家，例如德國、波蘭，因為有准許商譽可以認列的法令，因此，

也都會同意企業併購後，可在報稅時攤銷商譽費用。 

【2013/04/08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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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國稅局國稅局國稅局國稅局：：：：業者虛報商譽業者虛報商譽業者虛報商譽業者虛報商譽    無法照單全收無法照單全收無法照單全收無法照單全收    

【聯合報╱記者林政忠／台北報導】 2013.04.08 02:45 am 
 

  

「商譽」認定引發爭議，財政部台北國稅局副局長王玠琛說，業者只要提出合理舉證，

「國稅局絕非鐵板一塊」；但不可能業者提出不合理的「商譽」，國稅局就照單全收。 

民國九十三年施行「企業併購法」後，台灣企業的併購潮風起雲湧。財政部在九十五

年位企業併購法函釋公布「商譽認定與計算原則規範」：商業攤提可依據財務會計準

則第廿五號公報「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原則處理」，以併購成本超過所取得被併

購公司可辨認的「公平價值」，作為核實計算商譽的基礎。 

財政部賦稅署副署長蔡碧珍說，為了認定營利事業「有出價取得商譽的事實」，納稅

人應提供合理的購併成本及取得可辨認公平價值的證據資料，評定公平價值皆有一定

的程序和客觀的鑑價單位。 

她表示，許多併購業者「便宜行事」，直接提出早期的「帳面價值」取代「公平價值」，

導致產生超額溢價；還有公司併購虧損累累的公司，也被併購者列報鉅額商譽。 

蔡碧珍說，現在是法治時代，國稅局不可能任意挑剔業者；但因為業者提出的商譽鑑

價，連法官都無法接受，商譽的行政訴訟才會一面倒由國稅局勝訴。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長李慶華說，商譽可部分認列，絕非不認定就全數刪除，例如北區

國稅局內曾有一家大型製造業者整併，商譽就獲得認列；只要業者提出合理的鑑價證

明，國稅局都會認列。 

對於台新銀行要聲請釋憲，財政部和國稅局都表示尊重。 

財政部表示，企業可依法提出商譽攤提，主要是將收購成本（X）減去被併購公司淨資

產的公平價值（Y），剩下部分即為商譽（Z）。 

不過，徵納雙方最大的爭點，在於「公平價值」的認定。國稅局官員表示，業者必須

對有形和無形資產提出合理的鑑價證明，業者將無法舉證的部分全部歸為商譽，「國

稅局無法接受」。 

國稅局舉例說，有業者過度低報被併購公司的土地價格，以偏低的「帳面資料」來抬

高商譽成本；還有企業將無形的客戶名單全部歸為商譽，不論是「低報成本」或「包

裹處理」，國稅局一概不認。 

李慶華表示，商譽案都是個案審查，國稅局不可能全部不認；商譽認列被國稅局接受

的企業，自然不會打官司，「很多業者的證明，連非財務專業的人都可挑出問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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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局怎麼可能接受？」 

王玠琛說，國稅局審查程序非常嚴謹，至少要經過三關：首先，國稅局審查一科會先

初步審查；業者若不服初審結果，國稅局法務一科將召集「複查委員會」，自我檢視

初審是否有瑕疵；業者對複查仍不服，就可提報至「財政部訴願委員會」，財政部若

維持國稅局審查結果，該案才會進入行政訴訟官司。 

他指出，商譽案件會進入行政訴訟，必須經過層層關卡，即使進入行政訴訟後，業者

才補提鑑價證明，國稅局還是會接受；國稅局、財政部內部審查很嚴謹，所以進入司

法程序後，行政機關的贏面比較大，國稅局認定商譽攤提的法理基礎，絕對站得住腳。 

【2013/04/08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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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稅門檻調降了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稅門檻調降了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稅門檻調降了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稅門檻調降了!!!!    

臺南市某公益團體會計劉小姐來電詢問：所得稅結算申報即將來臨，本團體自

結 101 年度支出約佔收入 50%，而結餘款 40 多萬元係預計次年度舉辦大型活

動使用，是否為免稅團體？  

南區國稅局安南稽徵所答覆:公益慈善團體收入大都仰賴捐款，為強化其以後

年度活動資金的蓄積能力，行政院於 102 年 2 月 26 日放寛了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機關或團體免稅標準，將全年支出須達收入 70%的免稅門檻降為 60%，同時

增列當年度結餘款不超過 50 萬元者，免提報運用計畫逕予保留備用，仍可免

稅；超過 50 萬元，如已就該結餘款編列用於以後年度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

出之使用計畫，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者，亦不受免稅門檻 60%的限制。故該團

體 101 年度支出佔收入比率雖未達 60%，且結餘款並未超過 50 萬元，依最新

規定，於今年 5 月份辦理 101 年度機關團體結算申報時可免繳納所得稅。  

該所又說，上列機關團體若結餘款使用計畫經主管機關同意後，未依使用

計畫的支出項目、金額或期間使用完竣，或其支用有不符合免稅標準規定

者，當年全部結餘款仍應依法課徵所得稅。  

新聞稿聯絡人：營所遺贈稅股許股長  

聯絡電話：06-2467780 分機 10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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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二十二十二、、、、稅局揮刀稅局揮刀稅局揮刀稅局揮刀    併購併購併購併購「「「「商譽商譽商譽商譽」」」」一文不值一文不值一文不值一文不值？？？？    

【聯合報╱記者孫中英、薛翔之／台北報導】 2013.04.08 02:45 am 
 

  

企業併購，超出被合併公司淨值的溢價金額，原本依企業併購法，業者可視為「商譽」，

認列費用抵稅。但實務上，國稅局一夫當關，近年擋下至少卅多件抵稅案例，已嚴重

影響國內企業合併案。 

國內第一宗銀行合併案：台新銀行合併大安銀行，台新爭取攤銷商譽價值長達十一年，

但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敗訴確定。台新考慮最近要聲請釋憲，要請大法官會議解釋，國

稅局是否違憲。 

各行各業併購案都面臨抵稅問題，但其中又以金融業最嚴重，因為許多中、外商銀行

近年因為「配合政府政策」，併購信合社及問題金融機構，現在也都面臨商譽攤銷議

題。 

金融業統計，近年金融業共有卅八件併購案，其中大約有卅一件都面臨被國稅局剔除

「商譽」抵稅的問題。 

像中國信託商銀、元大及日盛銀行等近十年內的併購案，已在進行行政救濟；而有更

多銀行的商譽攤銷案，還卡在「復查」或等國稅局核定階段。 

舉例來說，台新金子公司台新銀行民國九十一年合併大安銀行，以九十四點七億多元

換股合併大安銀，當年大安銀淨值為五十七億元，收購成本與大安銀淨值的差距（溢

價）卅七億元，台新認定是「商譽」，可依法分五年攤銷抵稅。 

台新因此在九十年列報攤提六億元、九十二年列報攤銷七點五億多元。 

但國稅局事隔幾年後，才要求台新銀行提出證明：為何要花比淨值多卅七億元的價格

併購大安銀行？ 

又如，中國信託銀行因併購萬通銀行，認列商譽四十六億元；併購鳳山信用合作社認

列商譽約十八億元；都遭到國稅局剔除，目前分別在提起訴願和提出復查的階段。中

信銀併購花蓮中小企銀認列的商譽六十億元，則尚未核定。 

元大銀行在二○○三年至二○○五年間，陸續併購斗六信用合作社、台東信合社、台

南七信、台南六信，但都因商譽攤銷問題，被國稅局認為「一文不值」，目前還在行

政救濟階段。 

玉山銀行二○○四年合併高雄企銀，認列六十一億元的商譽，分五年攤提；二○○四

年至二○○六年的商譽攤銷，當中約有廿八億元，也遭國稅局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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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主管說，併購銀行和買東西一樣，有時得多花點錢（溢價），才會買到；銀行必

須花大錢併購，但溢價的「商譽」卻被國稅局認定成「一文不值」，連一塊錢商譽都

不存在。 

國稅局不同意台新認列「商譽」費用，這兩個年度的攤提費用案，台新從訴願到行政

訴訟，並打到最高行政法院，都被判決敗訴。 

一位不願具名的會計師說，商譽認定產生的抵稅問題，不只有金融業，國內所有產業

併購都面臨相同問題，每家公司對於併購的考量不盡相同。部分企業因個別產業發展

的合併，此時若攤銷費用遭剔除，可能不會影響併購意願；但對於不少企業來說，商

譽攤銷的爭議，的確影響合併意願，也間接妨礙了企業的成長。 

據他所知，某家科技業者就因先詢問了國稅局的「商譽」抵稅問題，在國稅局答覆「溢

價金額不可抵稅」後，打消了併購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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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聯合報提供 

 

圖／聯合報提供 

 

 

【2013/04/08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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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十三十三十三、、、、隔代教養學費不能扣除隔代教養學費不能扣除隔代教養學費不能扣除隔代教養學費不能扣除    立委將提案修法立委將提案修法立委將提案修法立委將提案修法    

【聯合報╱記者凌珮君 、林政忠／連線報導】 2013.04.08 02:45 am 
 

  

「為什麼父母能報子女教育學費扣除額，祖父母就不行？這是個奇怪的邏輯！」擔任

中華民國稅制稅務委員會委員的會計師林志隆表示，所得稅法長久以來的不公規定，

有必要因應社會結構改變修正。 

財政部賦稅署副署長許慈美昨天說，列報教育學費扣除額的對象僅限「子女」，這是

所得稅法的明文規定，必須透過立法院修法才能處理。 

立委黃偉哲、羅淑蕾、陳學聖也都認為，台灣越來越多隔代教養情形，「不合理的法

就該修」，不能墨守成規，會在立法院本會期提出修法版本。 

立法院國民黨團書記長賴士葆昨天也表示，法律太不合理，他要求財政部研議改進，

最好今年五月報稅就能適用。本會期他就會提案修法。 

林志隆說，稅制稅務委員會曾向財政部建議修法，但財政部賦稅署都以會影響國家稅

收為由，擱置稅務委員提案。 

他表示，隔代教養的祖父母通常是「高齡的經濟弱勢者」，所得稅率多在百分之五或

百分之十二層級，寬減後對國家稅收影響小，能兼顧社會公平。若財政部擔心會有富

人利用此規定將孫子女都納入申報，可增列排富條款。 

民進黨立委黃偉哲指出，鄉下隔代教養的情形很多，馬英九總統曾多次表示，「窮不

能窮教育，苦不能苦孩子」，財政部賦稅署、國稅局，卻老是以「這是稅法規定」、

「放寬扣除影響稅收」為由，對不合時宜法令視而不見。 

他表示，就算隔代養育可申報教育扣除額，能影響國家多少稅收？財政部調降富人遺

贈稅，國家年稅收就少了近百億，「讓祖父母可申報教育學費扣除額的稅損，會比這

個多嗎？」 

國民黨立委羅淑蕾是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理事長，她表示，有不少會計師向她反映，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的規定不公平。 

羅淑蕾說，如果政府認為一下子放寬這麼多人可列入申報，影響層面太大，可先放寬

祖父母適用，並設排富條款。 

【2013/04/08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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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十四十四十四、、、、綜合所得稅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適用限制綜合所得稅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適用限制綜合所得稅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適用限制綜合所得稅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適用限制    

（本報訊）：臺南市新化區張太太詢問：聽說今年 5 月申報 101 年度綜合所

得稅可多扣一項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不知扣除金額及適用條件

如何？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答覆：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納稅義務人育有 5

歲以下之子女，每人每年得扣除 2 萬 5 千元之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得扣除： 

一、經減除本特別扣除額後，全年綜合所得稅適用稅率在 20%以上，或採

本人或與配偶之薪資所得分開計算 稅額適用稅率在 20%以上。 

二、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超過規定之

扣除金額（即 600 萬元）者。 

稿聯絡人：綜所稅股黃股長  聯絡電話：(06)5978211 分機 20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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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十五十五十五、、、、養孫不能養孫不能養孫不能養孫不能扣稅扣稅扣稅扣稅    阿公阿公阿公阿公：：：：道理何在道理何在道理何在道理何在 

【聯合報╱記者凌珮君 、劉金清 、陳信利 ／連線報導】 2013.04.08 02:45 am 
 

  

又到五月報稅季，國內有一群隔代教養

孫子女的祖父母，期待相關部門能為他

們解決不能列舉申報孫子女教育扣除額

的不公問題。 

「平平養兒孫，養兒可扣稅，養孫就不

行，道理何在？」雲林斗六市民林文南

因為孫子的大學學費無法列舉扣除，每

年要繳四千二百元所得稅，如果可列舉

扣除只需繳一百元，他嘆說「四千多元

夠兩老半月生活，差很多！」 

林文南的感嘆，也是許多隔代教養祖父

母心聲，他們多數都是經濟弱勢。所得

稅法規定，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必須

是納稅義務人就讀大專院校的「子女」，

祖父母等即使實際支付學費，因不是「子女」，不能申報扣除。 

接受雲林家扶扶助的林文南，兒子過世、媳婦離家，他與妻子當作業員，假日妻子到

賣場協助包裝，夫婦省吃儉用供孫子讀書。孫子很爭氣，讀的國立大學，每學期註冊

費仍需三萬元。 

家扶中心說，林文南夫婦年收入四十六萬四千元，孫子的學費如可列舉扣稅，林家可

省下三千多元，「在鄉下足夠半個月生活」。 

七十歲的口湖鄉「阿花」阿嬤，兒子與媳婦七、八年前相繼過世，她獨力撫養讀私立

大學的兩名孫子女，每學期註冊費九萬元，生活壓力龐大。家扶中心指出，阿嬤在紡

織廠輪班，月薪二萬六，因不能列舉扣除，須繳稅二千五百元。 

「我那麼辛苦，為什麼政府沒照顧到我們？」阿花阿嬤說，如果孫子的學費可列舉，

就不用繳稅，不知道有多好，「幾千塊對別人，可能不是很多錢，對我們是真大負擔。」 

台南市北門區的陳阿嬤兩個孫子一個就讀南台科技大學，一個去年剛考上南榮技術學

院。孫子知道她辛苦，努力念書拚獎學金付學費，但她一年還要再付四、五萬元。 

 

林文南夫婦拚命兼差，將希望寄託在就讀大

學的孫子身上，但大學學費不能列舉扣除，

讓老夫婦很感慨。 

記者劉金清／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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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小學畢業的陳阿嬤說，前兩年只付一個孫子學費還勉強支撐，「現在兩個讀大學，

每學期要付學費很煩惱」，都要靠女兒幫忙貼補才籌得出錢。 

「別人家的子孫上大學很開心，我家卻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阿嬤的女兒說，明

明是祖母養孫，卻不能列舉扣除，母親要繳近三千元稅，如果可列舉「媽媽就連稅都

不用繳還可退稅」，三千元是全家人一個月的菜錢。 

中區國稅局雲林縣分局長于秋姑表示，所得稅法子女疑義爭議存在已久，隨時代變遷，

隔代教養越來越多，她贊同修法，以符合現況。南區國稅局副局長盧貞秀則認為，修

法要有數據支持其必要性，否則會影響稅法安定。 

【2013/04/08 聯合報】@ http://udn.com/ 

 


